附件
 《北京市人民防空系统行政违法行为分类目录（2026版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反馈表
	序号
	原条号
	修改意见
	修改理由
	建议单位
	意见是否采纳
	说明

	1
	C45010
	将“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的行为”的违法情节重新划分为以下四挡：①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但未造成设备设施损坏，且能及时报告和补建，不影响设备设施工作效能的②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未及时报告但未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或遗失的③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或遗失的④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造成设备设施损坏或遗失且拒绝补建补偿的。
	每一档的违法情节缺乏清晰的划分，甚至可以说是基本雷同，这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根本没办法有效区分。

“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的行为”的违法情节①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。什么样的行为算是“轻微”？擅自拆除本身就是一种事后才能发现的行为，是一种结果性的行为，如果违法人自己能发现违法并纠正，那就根本不会拆除。只要出现拆除行为，那就必然会造成危害后果。违法情节①的表述就是自相矛盾的。

违法情节②“擅自拆除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未造成通信警报器材损坏且未造成通信中断和警报无法施放的”，这里说的是“未造成器材损坏”，但是裁量基准里又说“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赔偿损失”，这是不是前后矛盾呢？

违法情节③“擅自拆除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造成通信警报器材损坏的”和违法情节④“擅自拆除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造成通信中断和警报无法施放的”存在歧义。既然器材已经损坏了，那么通信还可能不中断吗？警报还能正常施放？也就是说出现了情节③必然会出现情节④，两者根本不能区分。
	个人
	否
	本次修订按照法定依据、违法情形、性质情节、危害程度为分阶依据，与总则确立的“定档加分阶、危害轻重递进”原则保持一致。

关于情节①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、未造成危害后果”：处罚法明确将“违法轻微并及时纠正、无危害后果”作为法定不予处罚情形，与本基准整体体系一致。实践中，行为人擅自拆除后经主管部门纠正，及时改正，且设备功能未受损、未影响人防通信警报整体效能，完全符合“轻微且无危害后果”。“轻微”“及时”的认定，需要执法人员依据实际情况遵循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定，允许保持适度的弹性和自由裁量空间。

关于情节②“未造成器材损坏”：该情节以设备实体完好、功能未受损为标准，是客观、可核查的物理边界；而裁量基准中“造成损失依法赔偿”为民事责任条款，行政裁量分级与民事赔偿责任分属不同法律关系、互不冲突、并行适用，不存在表述矛盾。实践中，行为人拆除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虽然未造成器材损坏，但设备设施安装恢复可能需要专业公司或人员操作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即为“造成损失”，需行为人依法进行赔偿。

关于情节③与④的区分：基准中同类违法行为（如拆除人防工程设备、改变主体结构等）均采用“实体损坏→功能受损→整体失效”递进分级模式，与本条款逻辑一致。局部损坏≠整体瘫痪：部分配件损坏可修复、通信/警报仍可局部正常工作，不一定导致整体中断或无法施放，两情节为递进关系、非必然因果。

	2
	C45011
	将“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，拒不改正的行为”的违法情节重新划分为以下四挡：①拒绝、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经批评教育后，能够主动改正的②不提供方便条件，导致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安装后不能正常工作，拒不改正的③不提供方便条件，导致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不能正常安装，拒不改正的④拒绝、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，且拒不改正的。
	“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，拒不改正的行为”的违法情节①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和违法情节②“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”存在歧义。违法行为本身就是指“阻挠安装”，情节①说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，情节②说“未造成危害后果”，二者有什么差别？既然已经阻挠安装了，怎么可能不造成危害后果？难道说安装或者不安装都可以？

违法情节③“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，拒不改正，导致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不能安装的”和违法情节④“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，拒不改正，导致通信不畅通和警报无法施放的”存在歧义。既然已经出现“导致通信、警报设备设施不能安装的”后果，那必然会出现“导致通信不畅通和警报无法施放的”的后果，因为设备根本没有安装，谈何通信畅通不畅通？施放不施放？难道警报设备不安装也可以发出信号？那又何必要安装呢？
	个人
	否
	本事项包含“阻挠安装和拒不改正”递进的违法行为，本次修订按照“阻挠安装—拒不改正—危害后果”三级递进逻辑进行划分，与总则确立的“定档加分阶、危害轻重递进”原则保持一致。

关于情节①与②的区分：行为人发生违法行为后会产生“及时改正”与“拒不改正”两类情形。情节①为阻挠后主动改正、危害消除、态度积极；情节②为阻挠且拒不改正、虽无严重后果但违法状态持续，二者违法情形、性质情节完全不同。

关于情节③与④的区分：修订强调后果递进、从“安装受阻”到“功能失效”的分级原则。情节③是设备无法安装、建设受阻；情节④是因无法安装导致通信不畅、警报无法施放、整体人防功能受损，二者因果递进、后果轻重完全不同、互不包含。实践中，设备安装受阻，但无通信和警报施放工作，属于未影响通信不畅、警报无法施放，适用情节③；如有通信和警报施放工作，造成通信不畅、警报无法施放，适用情节④。

关于“阻挠即必然造成危害后果”：所有轻微违法情形均认可行为存在但后果可控、未影响整体效能的现实情形。实践中，短期阻挠、经协调后可安装、不影响区域人防通信警报整体运行，属于轻微违法、危害可控，区分有无后果具有执法必要性，避免“一刀切”处罚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  位：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日    期：2026年5月25日 
